
竹亚秋、李建先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乐 然 与

被告竹亚秋、李建先、胡海波
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(2022) 冀 0824 民 初 2928 号 民
事判决书。限你自公告之日
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
决 书 ，逾 期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
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
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
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承 德 市 中 级
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滦平县人民法院

陈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文 全 诉

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冀 0821 民初 2551 号民
事 判 决 书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
日内来本院安匠人民法庭领
取（2022）冀 0821 民初 2551 号
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
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
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
北 省 承 德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
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
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邵云开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泉 市 道

虎沟乡人民政府诉你土地租
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
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司法
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
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
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
3 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节假日
顺 延) 在 本 院 第 二 审 判 庭 公
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 缺
席判决。

平泉市人民法院

河北青尺美容服务有限公
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郑 斌 诉 河
北青尺美容服务有限公司追
索 劳 动 报 酬 纠 纷 一 案 ，现 已
审 理 终 结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
送 达（2021）冀 0102 民 初 9644
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发出
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事北
法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
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 ，可 于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
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，
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
供 上 诉 状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
省 石 家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
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
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徐文花：
本 院 执 行 景 秀 娥 与 徐 文

花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(2022) 冀
1024 执恢 259 号执行通知书、
报 告 财 产 令 、司 法 公 开 告 知
书 、被 执 行 人 权 利 义 务 告 知
书、风险告知书、督促履行告
知 书 、传 票 、廉 政 监 督 卡 ，自
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限你于公告期满后三日
内 到 本 院 履 行 (2020) 冀 1024
民 初 12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确 定
的 法 律 义 务 ，逾 期 视 为 你 放
弃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
后 果 ，本 院 将 依 法 启 动 对 查
封 房 产 的 议 价 、询 价 、评 估 、
拍卖、变卖等处置程序。

香河县人民法院

孙立红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惠 桢 婷 诉

你 抚 养 费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
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司
法 公 开 告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
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
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
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
3 日上午 8 时 30 分（遇法定节
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二 审 判
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
法缺席判决。

平泉市人民法院

郑雷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银 行

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定州支行
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
案 ，现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 起 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、告知合议庭
组成人员通知书。自公告发
出之日起，经过 30 日，即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
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
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
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
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公 开 开
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
判。

定州市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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